
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行政印章、行政钢印、校长印签办理

流程图

三、教职

工 在 职

及 收 入

证 明 用

印

在人事处工资科领取《在职及收入证明》或在贷款银行领取

表格，一式两份

由人事处工资科填写《在职及收入证明》（一式两份），并在

其中１张表格上加盖“人事处”公章

将《在职收入证明》两张表格提交秘书科，盖有“人事处”

公章的表格留存秘书科备案。

报校领导审批

一、一般

情况

符合要求，即时用印

用印单位填写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行政印章使用审批

单》，含用印事由、经办人员、用印时间与份数

报所在单位领导签字、加盖单位公章

二、合同

（协议）

用印

用印单位填写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合同（协议）用印审批单》，含

合同（协议）及附件名称、经办人员、用印时间与份数

根据学校《合同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赣科大发[2016]19 号）有关

规定，报分管校领导或主要校领导审批

符合要求，即时用印

报法制办公室审阅，校法律顾问签署意见

报所在单位领导签字、加盖单位公章



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领取或ＯＡ系统“学校发文”专栏

下载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职工出国（境）申请表》

携带校领导已审批的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职工出国（境）申请表》，

在秘书科办理《学校组织机构代码》、《关于同意____申办出入境证

件的函》、《在职及收入证明》（参照《使用印章流程说明》中第三

条“教职工在职及收入证明”流程）等相关材料用印

根据表格要求填写申请表

报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或主要校领导审批

四、教职

工 因 私

出 国

（境）申

请 表 盖

章

报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审批

用印单位填写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行政印章使用审批单》，

含用印事由、经办人员、用印时间与份数

五、科研

工 作 方

面用印

符合要求，根据科研申报材料要求，使用行政印章和校长印签

用印单位携带校内获奖情况的发文原件或复印件
六、校内

获 奖 证

书盖章 符合要求，即时用印

报所在单位领导签字、加盖单位公章



学院出具《学生在读证明》，加盖学院公章或教务处出具《学

生在读证明》，加盖部门公章

填写《大学生应征入伍登记表》

七、学生

在 读 证

明用印

学院审核《学籍证明》或《成绩证明》，加盖学院公章

符合要求，即时用印

八、学生

学 籍 证

明、成绩

证 明 用

印

报教务处信息科审核，加盖教务处公章

符合要求，即时用印

九、学生

应 征 入

伍 资 料

用 印

在人民武装部人武科（办公电话 0791－
83976350）进行材料登记、审查

人民武装部出具《预征证明》，加盖部门公章

符合要求，即时用印

报分管校领导审批

十、其它

符合要求，即时用印

报所在单位领导签字、加盖单位公章

用印单位填写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行政印章使用审批

单》，含用印事由、经办人员、用印时间与份数

涉及其它方面需要校长印签或身份证复印件须报校长审批


